
南
非
種
族
隔
離
政
策
與
社
會
福
棚
、
法
案

、
前

美
國
白
人
與
黑
人
聞
之
街
突
，
印
度
之
階
級
制
度
，
澳
洲
的
白
澳
政
策
，
甚
至
本
省

居
民
對
待
山
地
同
胞
，
過
去
都
存
在
有
種
接
或
少
數
民
族
歧
臨
的
觀
念
，
然
而
隨
著
時
代

的
改
變
，
藉
由
立
法
的
保
護
、
普
及
教
育
、
各
種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的
加
強
等
，
如
今
已
無

所
謂
的
種
挨
問
題
。
目
前
世
界
上
仍
採
行
「
種
旅
隔
離
政
策
」
的
國
家
，
唯
獨
南
非
共
和

國
。
如
「
住
宅
區
分
法
案
」
'
分
成
了
自
人
社
區
與
黑
人
社
區
(
或
有
色
人
種
社
區
)
;

「
工
作
保
留
法
案
」
'
牽
涉
到
就
業
機
會
之
均
等
，
白
人
的
工
作
性
質
都
屬
行
政
、
決
策

、
商
業
領
導
者
的
角
色
，
黑
人
及
有
色
人
種
則
屬
勞
動
、
勞
力
、
璟
境
整
理
者
的
角
色
;

「
混
種
婚
姻
不
道
德
法
案
」
'
則
禁
止
各
類
人
種
互
通
婚
姻
。
尤
肝
、
南
非
實
施
種
旅
隔
離

政
策
，
近
年
來
遭
到
歐
美
等
先
進
國
家
的
強
烈
抵
制
、
航
空
方
面
也
因
為
澳
洲
的
響
應
抵

制
行
為
而
使
得
兩
國
斷
航
。
今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
國
際
奧
會
年
會
也
特
別
通
過
一
項
議

案
，
決
議
只
要
比
一
種
族
歧
視
政
策
存
在
的
一
天
，
全
世
界
的
各
國
際
學
項
總
會
及
國
家

奧
會
都
不
得
與
南
非
進
行
體
育
交
流
，
否
則
將
受
到
國
際
奧
會
的
制
裁
。
南
非
總
統
說
塔

，
已
連
續
兩
年
宣
布
國
家
緊
急
處
分
令
，
助
止
各
地
不
斷
的
示
威
遊
行
及
動
亂
的
教
平
，

以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
社
會
的
安
定
。
本
文
擬
介
紹
南
非
種
按
隔
離
政
策
、
社
會
福
利
法
案

、
社
會
福
利
制
度
結
構
與
資
諒
並
比
較
各
種
族
問
福
利
服
務
之
不
同
，
為
論
說
之
重
點
。

--
、
南
非
法
律
簡
易
表
(
圖
表
一
〉

Labour law 
勞動法

Tax law 
設法

Company law 
公司法

La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智慧財產法

Negotiable 
instruments 
談判手段

Insolvency 
教產

Insurance 
保險

2.1 Mercantile 
law 
商業法

2.2 Law of rContract 契約
obligatìons -7卡 Delict 輕採
義務法 L. Enrichment 

使富裕

1.1Cónstitutional 
滋法 law 

李

貴

榮

2.3 Lawof 
successlOn 
a甚承法

2.4 Law of 
things 
文物法

2.5 Law of 
persons and 
family 
個人與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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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dministrative 
行政法 law ~ 

1.3 Criminal law 
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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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法
律
與
正
式
法
律
是
南
非
法
律
兩
項
主
要
範
間
，
前
者
包
括
公
眾
怯
和
私
法
，

包
合
法
律
各
項
規
則
及
明
文
組
定
權
利
和
義
務
。
後
者
亦
稱
為
形
容
法
律
(
且
」2
丘
S

F
還
)
，
審
判
過
程
強
調
證
接
。
公
眾
法
律
分
成
憲
法
、
行
政
法
及
刑
法
。
私
怯
則
分
成

商
業
法
、
義
務
法
、
繼
承
法
、
文
物
法
、
及
個
人
與
家
庭
法
。
南
非
福
利
法
律
沒
有
明
確

的
範
疇
，
事
實
上
福
利
法
律
是
從
許
多
地
方
的
法
律
簡
化
合
成
的
法
律
規
則
，
上
述
「
地

方
」
是
指
對
社
會
工
作
者
有
特
別
意
義
的
事
。
南
非
於
一
九
七
八
年
通
過
國
家
福
利
法
案

(
2且
古
口
已
者
已

F
B
K
F
E
H
S

忌
，
輝
範
福
利
服
務
組
織
，
同
年
亦
通
過
社
會
聯

合
工
作
者
法
案

(
p
n
M巴巴
已
〉

Z
S
F
H
而
已
逞
。
其
何
『
〉
n
f

已
品
)
，
確
立
社
會

工
作
的
範
圈
，
對
於
兒
童
、
老
人
、
家
庭
、
臨
酒
者
、
精
神
病
患
提
供
完
善
的
服
務
，
另

外
尚
有
社
區
、
矯
正
及
社
會
救
助
等
服
務
。
依
攝
國
家
福
利
法
案
成
立
南
非
人
民
福
利
委

員
會
，
設
委
員
二
十
一
人
，
任
期
三
年
並
得
連
任
，
委
員
們
都
是
專
家
、
學
者
或
對
社
會

問
題
解
決
有
經
驗
的
人
。
作
為
人
民
的
顧
問
、
指
導
福
利
組
織
，
提
拱
資
訊
作
為
政
府
施

政
的
參
考
。三

、
福
利
服
務
結
構
與
資
源

福
利
結
構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

付
一
福
利
組
織•• 

志
願
者
、
官
方
的
、
服
務
收
買
項
目
。

已
社
會
及
協
會
工
作
人
員
。

片
開
政
策
制
定
結
構
•• 

官
方
的
和
非
官
方
的
。

的
訓
線
和
研
究
機
構
。

為
便
於
說
明
，
請
先
審
閱
南
非
福
利
服
務

•• 

結
構
、
功
能
、
種
類
圖
表
二
及
福
利
政

策
與
結
構
體
系
圖
表
三
。

南非福利服務:結構、功能、種類(園表二〉

/1 國 廟， 工作 i地方坤教吽助團叫私人機構

財 補捐助金款 地方說牧捐獻 社區自籌服務收費
補助金

限 制 額外報酬模式 額外報酬家模式 都市地區宗派的 追求利益
依賴國

1 個((一般事事務部門部) 民主方式管理 獨練自或國結 構 3 個自己部的務門) 專業人員 限白人 團體基礎社區支持體習
10個班國門)

1.政生策決定和計畫 個案、團體、社區 預社防工作
質精神幫與助物

培養自我

功 能 2. 制、協調
工作的實行與服務 區工作 信賴和尊資本家

3.經費補助 保健 嚴

一一一一

專業性:

，1.緩按刑。
2. 庭寧主聲。 一般性和特殊性服 社社會區工作救教友助提供 個別的案

服務範圍 3.安精專神支持。 自願人員
4. 全保性障。

草草 主

非業
發放養老金和補助金。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切一



南非福利政策與服務結構體系(圖表三)

E豆誼['t iJ it J[ I 

主主主:宗教周追

私人被排社合'.:r..1'宇頁

公司拉利月itj}

白耳;7'[Jj lt

白人議會一一一一一從反福利吾F、-

部長 、、、、、、
、

主至人澄一-一-依做反福糊4利j部恥--…回圖……-…--三之
叮 句杖長 ， J4刁:1 I 

f',/', f l福利因渡紛繁委員會
一一一從反揭利坪，/' f | ! 一

吾句F長
.r , 

, 卒，
,- I -'--- , / I 普通哥哥特'*怯池區裁排

J 
憲法吾吾反央計主.JjI

部長(;Jf~人寧主各〉

統.1是

誰
?
人
知
安
人
站
也
會
羔

-
F
成
交

1
:
$

不
JL 

問-內

因民從反與

?口發，1l-?F C NH昀

囡民健康典人口發反部

部長(仗反昌等福利〉

(決笨﹒協調﹒控制 3

~他 :J~才1t丘之處

三
、
的
L

福
利
服
務
的
內
容
，
官
方
的
包
括
專
業
性
和
非
專
業
性
的
服
藹
，
及
志
頤

者
福
利
組
織
提
供
服
窩
。
地
方
常
局
社
區
社
會
工
作
員
，
從
事
預
助
工
作
、
社
區
保
健
專

項
。
宗
教
固
體
致
力
救
濟
工
作
。
南
非
志
願
工
作
者
起
羽
先
募
集
金
錢
、
物
質
，
基
髓
奠

定
穩
固
後
，
則
加
入
大
地
區
及
全
國
的
機
構
，
聘
請
受
過
訓
練
的
社
會
工
作
員
，
當
社
會

工
作
員
展
開
服
務
後
，
志
願
工
作
者
於
是
轉
向
管
理
和
建
立
基
金
的
機
構
繼
續
服
務
。
目

前
全
國
有
十
種
特
殊
性
的
志
願
福
利
服
務
組
織
，
在
全
國
各
層
面
上
運
作
:

L

兒
童
及
家
庭
服
務
組
織
。

么
婚
姻
指
導
。

q
山
照
顧
老
年
人
。

也
照
顧
盲
人
。

a

照
顧
盤
人
。

6
.照
顧
殘
障
人
。

月
，
九
防
範
犯
罪
及
受
刑
人
重
建
。

&
精
神
治
療
。

9
.戒
酒
及
戒
毒
機
構
。

必
嶽
擱
症
患
者
同
盟
。

除
了
以
上
十
個
特
殊
性
的
輔
助
機
構
外
，
尚
有
二
十
三
個
登
記
有
案
的
全
國
性
及
省
敵
協

調
固
體
。
地
方
上
的
組
織
特
別
具
有
地
理
上
和
管
轄
區
城
，
他
們
有
自
己
的
管
理
委
員
、

專
業
人
員
，
提
供
免
費
的
服
務
，
分
別
報
屬
於
各
別
的
全
國
性
機
構
。
「
全
國
性
的
會
議
」

〈
審
閱
表
三
〉
是
非
官
方
的
忠
願
組
織
，
協
調
其
分
會
之
工
作
，
發
展
一
些
指
導
與
行
動
做

為
國
家
和
機
構
之
間
的
溝
通
管
道
，
主
要
在
處
理
補
助
金
的
發
給
以
及
政
策
的
指
導
。
南

非
福
利
服
務
組
織
一
九
六
二
年
有
-
三0
0

個
，
至
一
九
七
六
年
有
三
九
四
二
個
組
織
。

兒
童
及
家
庭
福
利
運
動
在
南
非
是
歷
史
最
久
，
服
務
網
路
最
廣
的
運
動
。
見
造
福
利

協
會
的
任
務
為
提
供
有
關
賠
款
、
養
老
金
、
物
質
問
題
、
房
屋
及
醫
僚
、
肉
體
及
精
神
虐

待
等
服
務
事
項
。
有
些
政
府
機
構
之
工
作
(
如
.
.
.
少
年
怯
庭
之
處
犯
少
年
及
保
護
管
束
之

工
作
輔
導
)
亦
轉
介
給
協
會
。
協
會
依
種
族
不
同
，
計
有
二
十
四
個
白
人
的
協
會
，
一
二
十

七
個
有
色
人
種
協
會
，
二
十
個
印
地
安
人
種
協
會
，
三
十
五
個
黑
人
的
協
會
，
另
外
還
有

五
十
四
個
混
合
人
種
協
會
(
服
務
對
象
不
分
人
種
)
，
請
參
閱
圖
表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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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兒童福利服務-1985/86 (圖表四〉

人數和比率(%)

社會工作

人員
人口數鵲益蘊含議 貼

R34 ,752 

(7%) 

4 ， 068~n R132,246 

(28%) 

5730.0) R212,654 

(44%) 

7 146 37 民
J

AU 
H
'，
、

B
J

，
一
。

內
，
也
。
­

η
J
q
b
h
 

noI& 
'rt 

qh 
有色人

274(5) RI00 ,650 

(21%) 

5 145 20 

一54

R460 ,312 

津

784M) 8 

14 

621 ,361 

(3%) 
印地安人 、

混種團體

5,699 34 508 23 ,385,645 171 計共

除
了
印
地
安
人
種
福
利
組
織
是
由
他
們
的
社
區
居
民
管
理
外
，
有
色
人
種
及
黑
人
協
會
都

受
白
人
管
轄
。

三
、
的
9

月
一
九
二
九
年
以
前
，
南
非
福
利
事
務
是
由
省
政
府
處
理
，
發
放
非
捐
助
性

的
養
老
金
，
發
放
對
象
是
年
滿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之
男
性
及
六
十
歲
以
上
女
性
。
人
種
包
括

白
人
及
有
色
人
種
。
一
九
四
四
年
此
項
福
利
推
展
到
合
於
競
定
的
黑
人
及
印
地
安
人
。
其

分
配
「
贈
款
」
與
「
養
老
金
基
金
」
'
主
要
係
以
種
接
為
分
配
之
基
礎
，
贈
款
與
養
老
金

依
白
人
↓
印
地
安
人
種
↓
有
色
人
種
及
黑
人
的
次
序
，
以
一
一
一

•• 

二
:
一
的
比
例
發
放
(
請

審
閱
間
表
五
)

74 

143 

36 

24 

n
u
n

可
以

4&qd 
們
。
、

J

『J

、
J

O
的
%
丸
%

65

.
FOO 

-AEUPD2 
'rt'rt 伊a
A
t

14 

人種別

人

人

黑

白

薪
資
津
貼
及
搬
養
津
貼
也
依
人
種
而
區
分
待
遇
，
撫
養
津
貼
發
放
比
例
為

H
O
C
H
g
.

ω
H
U
G
-∞
。
(
請
書
閱
圖
表
六
)

一
二
、
心ua登
記
有
案
的
社
工
人
員
和
協
會
工
作
人
員
，
運
用
高
度
的
專
業
技
巧
，
在

社
區
階
層
運
作
，
並
且
容
與
法
律
的
修
正
工
作
。
社
會
工
作
人
員
訓
練
是
且
大
學
社
會
工

作
科
系
之
課
程
為
基
礎
，
主
要
是
針
對
額
外
福
利
模
式
內
市
區
之
需
要
而
設
。
南
非
有
一

項
額
外
的
福
利
制
度
，
是
建
立
在
政
府
和
志
願
團
體
的
合
作
關
係
上
，
政
府
的
責
任
是
在

其
種
族
歧
臨
的
哲
學
理
論
下
發
展
福
利
政
策
，
採
補
助
金
的
方
式
來
分
配
財
政
。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
分
離
大
學
法
案
」
乃
依
撮
種
放
的
不
同
而
分
化
第
三
級
教
育
(
高
等
教
育
)
，

國
家
福
利
政
策
的
原
則
，
就
是
和
國
家
的
政
策
配
合
，
以
協
助
一
些
無
法
自
助
的
人
，
及

額
外
福
利
制
度
的
形
成
。

四
、
種
族
隔
離
掛
帥
的
社
會
|
從
國
家
安

全
到
社
會
安
全

一 60 一

在
實
行
種
技
隔
離
的
社
會
裹
，
其
福
利
制
度
的
形
式
，
由
下
列
三
項
因
素
來
決
定

.• 

L

新
社
會
的
社
會
政
策
和
經
濟
政
策
。

Z

資
諒
重
新
分
配
制
度
。

a
壓
抑
的
福
利
需
求
。

新
政
府
的
社
會
改
策
和
經
濟
政
策
可
反
應
出
它
的
哲
學
價
值
和
政
治
價
值
，
要
建
立

全
民
安
全
和
舒
適
社
會
，
需
要
先
建
立
全
民
化
的
福
利
制
度
，
以
福
利
之
花
費
擴
大
C

Z
H
V比
例
，
工
人
及
鄉
村
偏
遠
的
社
區
應
列
為
第
一
優
先
，
並
將
福
利
資
源
的
分
配
形
態

及
消
耗
(
費
)
形
態
從
都
市
的
精
華
區
移
轉
出
來
，
而
此
必
領
藉
中
央
強
有
力
的
政
治
行

動
，
也
讀
要
優
良
的
組
織
架
構
。

資
諒
的
重
新
分
配
，
是
最
緊
急
的
需
求
，
自
費
服
務
和
為
了
利
益
的
服
務
都
不
太
可

能
盛
行
。
在
一
九
八
四
和
一
九
八
五
年
中
，
南
非
編
列
了
十
四
億
蘭
德
作
為
「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
'
麓
乎
相
當
於
國
防
經
費
的
兩
倍
。
(
請
審
閱
圖
表
七
|
財
政
資
派
分
配
表
)

因
此
改
變
現
行
的
財
政
制
度
的
預
算
分
配
，
福
利
基
金
將
更
充
裕
。
另
一
個
資
頓
分

配
方
法
是
將
它
連
結
在
經
濟
的
生
產
力
上
而
不
是
在
國
家
的
歲
坎
上
。
當
生
產
力
增
加
時



南非各人種養老金(圖表五〉

(以月計算〉(1980至 1985及1987年〉

現金給付蔡先金(蘭德， Rands) 

日 期|白色叫古時|黑色人種戶:白人
1/10/80 109 62 33 30.3% 

1/4/81 122 71 40 32.8% 

1/10/82 138 83 49 35.5% 

1/10/83 152 93 57 37.5% 

1/10/84 166 103 65 39.2% 

1/10/85 180 117 79 43% 

1/6/87 198 147 97 49% 

增加率| 枷| 137% 194% 
且--一

'
福
利
的
支
援
也
會
增
加
，
藉
此
方
法
，
可
以
減
少
依
賴
。
如
激
勵
工
人
可
增
加
生
產
力

。

社會養老金1960年

每年最高社會養老金 比 童學

白色人種(都市與鄉村) 276 100 

有色人種(城市) 138 60 

有色人種(非城市) 114 4l.3 

印地安人種(城市) 115 4l.7 

印地安人種(非城市) 101 36.7 

黑色人種(城市) 40.50 14.7 

黑色人租(市鎮) 34.50 12.5 

黑色人種(鄉村) 28.50 10.4 

- 61 一

難
民
、
災
民
及
被
遣
散
的
人
，
需
要
特
別
的
計
劃
案
來
安
頓
他
們
外
，
「
壓
制
者
」
也
需

要
重
新
定
向
，
以
適
應
正
在
出
現
的
民
主
故
體
。

種
族
隔
離
政
策
下
，
被
壓
抑
者
之
福
利
需
求
，
是
急
需
解
決
的
，
成
千
上
萬
的
年
青

人
從
學
校
及
家
庭
脫
離
了
，
為
數
不
少
工
人
因
裁
員
而
失
業
，
超
過
三
萬
人
之
不
問
期
限

故
容
，
他
們
亞
需
精
神
與
物
質
上
的
需
要
，
以
怯
臨
其
養
生
需
求
，
調
整
其
挫
折
。
除
了五
、
額
外
福
利
制
度
的
束
縛



撤養津貼(准1980年10月起〉圖表六

每月比率(蘭種)

人黑有色人和
印地安人人白

30.75 

(26.8%) 

7.15 15.25 28.50 (吋見童津貼

(25%) (53.5%) (100%) 比率

O O 9 @每一學齡兒童

額
外
福
利
政
策
的
缺
失
，
乃
該
福
利
政
策
連
站
在
種
族
隔
離
的
哲
學
基
礎
與
實
踐
上

，
並
且
不
容
易
改
變
政
策
。
行
敢
、
福
利
服
務
和
制
定
政
策
的
結
構
大
多
數
是
由
白
人
來

指
揮
，
為
自
人
提
供
最
周
詳
的
服
貓
。
一
九
八
五
年
憲
法
發
展
與
計
童
部
提
議
修
正
福
利

政
策
，
仍
強
調
分
化
(
新
種
故
隔
離
政
策
)
與
私
人
化
(
對
自
入
的
個
別
性
服
務
)
。
赫

67 

(56.3%) 

119 

(100%) 比率

的雙親和單身津貼

4 4 無限制@資格符合兒童

1978 薪資津貼

率比(Rand) 蘭主德別性和種人

100 

8l.7 

65.5 2,496 黑人(男性)

6l. 5 

一位一

3 ,813 

3,117 

2,376 黑人(女性)

爾
(
出
自
己
和
麻
肯
瑞
克
(
已
且-
w
m
p
門r
r
r
)
在
他
們
一
篇
論
文
「
南
非•• 
種
族
分
離

的
社
會
服
務
」
中
提
到..• 

絕
大
部
分
的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
尤
其
具
有
都
市
風
格
的
建
設
都

是
為
白
人
準
偽
的
，
他
們
也
分
析
了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
約
翰
尼
斯
堡
主
要
的
贊
助
的
心
理

健
康
服
務
，
發
現
雖
然
黑
人
病
患
人
數
超
過
白
人
許
多
，
但
是
真
頭
就
診
的
人
百
分
之
八

白人(男性與女性)

有色人和印地安人
(男性與女性)



財政資源分配表〈億/蘭德〉圖表七

(1986/87預算y

項 目
1985/86 1986/87 
支 出 預 算

教 育 R5 ,09 R6 ,06 

健康與福利 R4 ,29 R4 ,73 

人民養老金 RO ,85 R1 ,24 

交 通 R1 ,62 R1 ,72 

國 前 R4 ,4 R5 ,25 

警政與監獄 R1 ,59 R1 ,81 

憲法發展與計畫 R2 ,32 R2 ,91 

國外事務 RO ,19 RO ,24 

其 他 R9 ,38 R9 ,67 

共 計 R29 ,73 R33 ,53 

十
五
是
白
人
，
而
且
其
中
有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是
接
受
服
務
處
人
員
到
家
服
務
的
。

J­
/、

、
結
語
與
成
忽

南
非
是
南
非
洲
最
大
的
國
家
，
西
南
方
的
納
比
亞

(
Z
m
B
F
E
)記
管
地
扣
餘
，

本
土
面
積
有
一
百
二
十
二
萬
一
千
多
平
方
公
里
，
為
蜜
灣
的
三
十
四
倍
大
，
人
口
不
到
三

千
萬
人
，
主
政
的
白
人
，
僅
占
全
國
人
口
的
大
分
之
一
，
黑
人
最
多
J
其
次
為
有
色
人
種

，
印
地
安
人
種
和
少
數
亞
洲
的
黃
種
人
。
是
一
個
美
麗
暨
富
有
的
國
家
，
為
何
要
實
行
種

接
隔
離
政
策
，
這
實
在
是
頗
耐
人
尋
味
的
課
題
。
如
以
南
非
白
人
的
生
活
水
準
至
少
稱
得

上
是
已
開
發
的
國
家
。
而
有
色
人
種
、
黑
人
、
印
地
安
人
種
，
因
為
受
到
就
學
、
就
業
、

參
政
、
居
住
璟
境... 

等
機
會
之
限
制
，
其
生
活
水
峙
中
則
屬
於
未
開
發
或
開
發
中
國
家
。
除

白
人
外
，
其
他
人
種
心
態
上
仍
自
居
於
第
三
世
界
的
民
接
。
南
非
政
府
鑒
於
世
界
輿
論
的

提
伐
，
國
內
黑
人
的
反
抗
聲
浪
，
若
干
措
施
已
稍
為
開
放
。
如
少
數
大
學
巴
容
許
黑
人
就

讀
、
擔
任
行
政
人
員
，
搭
車
及
醫
療
方
面
的
優
待
。
如
搭
乘
同
一
列
車
，
前
三
節
車
箱
是

限
白
人
乘
座
，
後
五
節
車
箱
是
其
他
人
種
乘
座
，
車
內
設
備
完
全
一
攘
，
但
黑
人
的
票
價

僅
需
白
人
票
價
的
五
分
之
二
，
醫
療
方
面
依
所
得
來
繳
費
，
所
得
愈
高
繳
費
愈
高
，
反
之

所
得
愈
低
繳
的
愈
低
，
甚
至
免
費
醫
療
。
有
錢
項
是
我
國
自
嘆
不
如
的
，
例
如
飲
用
生
水

計
聾
，
做
到
絕
對
衛
生
，
交
通
運
轍
之
發
達
以
及
電
頓
與
電
臺
的
同
步
發
音
，
給
人
民
多

了
選
擇
的
空
間
。
南
非
選
擇
種
按
隔
離
政
策
，
訂
定
多
項
有
利
於
白
人
的
法
案
，
考
其
原

因
是
繼
續
維
護
政
權
的
穩
定
，
如
開
放
選
舉
、
或
增
設
黑
人
議
會
，
白
人
政
權
是
必
易
主

;
另
外
保
守
派
人
士
亦
極
力
支
持
種
故
隔
離
政
策
，
所
以
南
非
政
府
唯
有
謀
取
漸
進
與
緩

慢
的
芳
式
，
逐
步
實
施
人
民
應
有
的
權
利
，
加
強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
尤
其
是
黑
人
社
區
的

開
發
與
建
設
，
實
乃
亟
需
協
助
解
決
的
問
題
。

〔
本
文
作
者
任
職
於
內
政
部
社
會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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